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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士拉派与库法派的分歧对阿拉伯语法学的影响

周知行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兰州市　730000

摘　要：巴士拉派和库法派是阿拉伯语法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流派，二者在很多理论上存在显著分歧。巴士拉派以逻

辑性和系统性为核心，强调语法规则的普遍性；库法派则注重语言实践和方言差异，主张语法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本文首

先梳理两派的兴起背景及原因，随后通过对比巴士拉与库法派的主要理论，分析两派的理论分歧，从而探讨其对阿拉伯语

法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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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逐渐统一，阿拉

伯人开始向外扩张，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日益频繁。在这一过

程中，大量外来词汇进入阿拉伯语，对语言的纯正性构成了

挑战。为了保护阿拉伯语的纯正性，同时为了促进其规范化

和传播，阿拉伯语语法学应运而生。在这一背景下，巴士拉

派和库法派两大语法学派先后兴起，两派在诸多方面的显著

分歧，不仅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论战，也对阿拉伯语法学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1. 巴士拉派与库法派的兴起背景及原因

1.1 巴士拉派

始建于 7 世纪的巴士拉派是最早出现的阿拉伯语语法

学派，它是阿拉伯语法学的创建学派，语法研究正是在巴士

拉城开展并逐渐形成体系的。而巴士拉派的出现主要有三方

面的原因。

首先，巴士拉城位于伊拉克南部，地处阿拉伯帝国东

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阿拉伯、波斯、印

度、希腊等多种文化的交汇点，是阿拉伯文化与外来文化交

流的前沿阵地。

其次，巴士拉城文化底蕴深厚，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

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等多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多元文化的

交融为语法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学术土壤。这也让巴士拉派

在思维上更为深邃和细致，这对建立一门新的学科起到了非

常大的帮助。

最后，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越

来越多，阿拉伯语的错误使用现象变得很普遍，如何教授新

穆斯林学习阿拉伯语，以便于他们理解《古兰经》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阿拉伯通史》中就提到：研究的最初动机，

是想以必需的语言知识供给新穆斯林们，帮助他们学习《古

兰经》，担任政府公职，与征服者交际应酬。还有一个动机，

是想维持阿拉伯语的正确性，因为在《古兰经》的古典语言

和各种方言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宽，叙利亚语、波斯语和其他

语言和方言，都在败坏着阿拉伯语。[1]  

1.2 库法派

库法派建立于公元 8 世纪的阿拔斯王朝，它起源于巴

士拉派并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完善，成为与巴士拉学派相互争

雄的另一大语法学派。它的出现也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库法城的地理位置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库法位于伊拉克中部，曾是哈里发阿里的都城，也是早期伊

斯兰教的重要政治和宗教中心之一。这一地理位置使其成为

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其次，库法的文化氛围相对保守，阿拉伯传统文化占

据主导地位。这种文化背景为库法学者研究传统阿拉伯语法

提供了独特的环境，也使得他们更注重语言的实际使用和方

言差异，主张从语言实践中总结语法规则。

最后，随着阿拔斯王朝的发展，社会学术氛围逐渐自

由化，巴士拉派的学术观点开始受到质疑。一些学者提出不

同见解，挑战巴士拉派的权威，并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新

学派。这种学术争鸣为库法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2. 巴士拉派与库法派的主要理论及其分歧

2.1 巴士拉派的主要理论

2.1.1 语料选择

在引用语料上巴士拉派有很苛刻时间和地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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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都因人的语言超过 10 世纪便不再引用，城居的阿拉伯人

由于更早且更多地与外来人接触，语言纯正性遭到破坏也更

早，所以对他们语言的收集仅仅截止到 8 世纪。而且地域上

看，巴士拉学派也仅仅只是参考他们承认的六个部落：泰米

姆、盖斯、艾赛德、 塔伊及部分胡宰利和凯纳奈部落的语言。

2.1.2 语法例证

在引用语法例证时，巴士拉派表现出极高的严谨性。

例如，他们对《圣训》持怀疑态度，认为其中可能掺杂了传

述人的语言，未必是穆罕默德本人的纯正阿拉伯语。因此，

巴士拉派在语法研究中避免引用《圣训》中的话语作为例证。

此外，巴士拉派对生僻的语法个例持谨慎态度，不会将其作

为建立语法规则的基础。他们认为语法规则应具有普遍适用

性，能够覆盖所有语言现象，包括《古兰经》文本和日常语

言实践。

2.1.3 逻辑性与系统性

巴士拉学派以其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著称，尤其注重

类比推理方法。该学派主张通过严谨的规则体系来解释阿拉

伯语的结构，并坚持所有语法规则都必须有经典文献的例证

支持。这一特点在巴士拉学派代表人物西伯威的著作《书》

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书通篇都是类比和分析，西伯威对类

比运用自如，驾轻就熟。他能举一反三、说理论证。[2] 并且

西伯威在著作之中援引了很多巴士拉派著名学者的言论，并

且进行整理和分类。

2.2 库法派的主要理论

2.2.1 语料选择 

在引用语料上，库法派不同于巴士拉派仅仅局限于六

个阿拉伯部落的语料，库法派的引用范围更广，其中包括巴

士拉派学者不认可的与波斯人混居的台格利卜、伯克尔部落

的阿拉伯语，也包括位于巴林境内，与印度人和波斯人混居

的阿卜杜·盖斯等部落的阿拉伯语。[3] 此外，库法派不仅接

受纯正的阿拉伯语语料，对那些出处不明的生僻用法也一概

接纳，其核心理念是“存在即合理”。

2.2.2 语法例证

在引用语法例证时，库法派广泛采用诗歌和传闻作为

依据，无论其来源是否著名，只要能够支持其观点，库法派

都会加以引用。对于个别特殊的语言现象，库法派尤为重视。

如果现有的语法规则无法解释某一特殊用法，他们甚至会基

于这一现象，在原有语法体系的基础上创立新的规则 [4]。

2.2.3 实践性与多样性

与巴士拉派注重逻辑推理不同，库法派虽然也遵循演

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逻辑思维，但更强调从实际语言使用中

总结规则。他们不仅接受标准阿拉伯语，还广泛收录各地方

言，并对二者一视同仁，认为方言与标准语具有同等价值 [5]。

此外，库法派不拘泥于固定的语法规则，而是根据语言实践

灵活调整，展现了极强的变通能力。

2.3 两派的主要分歧

2.3.1 研究方法

在语料收集方面，巴士拉派的条件极为苛刻，既有时

间限制，又有地域要求。他们仅收集六个特定部落的语言，

并且排除与其他部落混居的群体语言。相比之下，库法派认

为所有阿拉伯部落的语言都应被尊重和参考，无论是城市还

是沙漠地区的阿拉伯人所使用的语言，均可作为研究对象。

在类推方法的使用上，巴士拉派要求类推必须基于一组

相似的语料，且类推过程严格遵循一比一的替换规则。[6] 库

法派在语法研究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主张只要能够合理

解释语言现象，就可以进行类推。这种分歧在巴士拉派和库

法派权威学者西伯威与基萨依之间的“大黄蜂论战”中得到

了充分体现。西伯威只许用主格独立代名词来表示黄蜂和蝎

子。因为这样符合逻辑，一个是起语，一个是谓语，都是主

格。而基萨依则主张谓语应用宾格结尾代词。他坚持说，他

是听阿拉伯人讲的，尽管这种用法不规范，他仍允许这样用，

而且可以进行类比。至于西伯威，他就不允许。因为他对不

规范的语言一概不相信，哪怕确实听到有人用也不相信。[2]

2.3.2 具体的语法观点

在《古兰经》的读法问题上，巴士拉派认为所有版本

的读法都是正确的，应当被遵循。尽管其中存在一些不符合

语法规则的读法，但它们本质上仍然是正确的，应被视为语

法特例来处理 [6]。而库法派则认为，《古兰经》的读法众多，

不可能所有读法都正确，因此需要对不同读法进行甄别。

在对待语法特例的问题上，巴士拉派坚持认为语法特

例仅是一种特殊情况，不能因其而制定新的语法规则，也不

应通过语法特例进行类推。相反，库法派则持更为灵活的态

度，认为即使某种用法不符合阿拉伯语法规则，也可以接受，

并会为这种语法特例专门制定规则，同时将其作为类推的依

据。艾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提到：安

德鲁斯说：“库法人如果听到一句诗，诗中有些地方与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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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出入，他们便会将这句诗的表达方式当成一条规则加以

使用。”[2]

2.3.3 语法术语

在语法术语的使用上，两派也存在显著分歧。由于巴

士拉派比库法派早出现约一百年，当库法派出现时，阿拉伯

语的语法术语体系已基本由巴士拉派确立。为了彰显自身独

立于巴士拉派的学术立场，库法派创造了一些新的语法术语
[7]。然而，这些术语中的绝大部分只是名称上的改动，并未

在实质上与巴士拉派的术语形成区别。这些术语总体来说可

以分成三类，一是异词同义的语法术语，即基本同意巴士拉

派对术语含义的语法解释，但提出了不同的术语命名；二是

异词异义的语法术语，即否定巴士拉派给出的术语，并对这

一术语含义的语法解释提出了修订意见；三是标新立异的语

法术语，即既否定了巴士拉派给出的术语，也否定了巴士拉

派对这一术语含义的语法解释。[3]

3. 两派分歧对阿拉伯语法学的影响

3.1 积极影响

3.1.1 促进了语法学的多元化发展

在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若仅由一家学派主导，往

往会导致理论单一、思想保守以及学术进展缓慢等问题。在

库法派出现之前，巴士拉派一直是阿拉伯语法领域的权威。[8]

尽管巴士拉派以严谨著称，在语法体系的构建中极为谨慎，

但其过于理性的思维方式也难免导致对某些语法现象的解

释过于僵化。库法派的出现为阿拉伯语法学界注入了灵活变

通的思维，并引入了更为广泛的语料作为参考。两派之间的

学术碰撞推动了阿拉伯语法学的多元化发展。受这两派的影

响，折中派巴格达派出现。该学派吸收了两派的诸多语法理

论，试图融合双方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阿拉伯语法学的研

究视野。

3.1.2 奠定了语法学的理论基础

巴士拉派与库法派之间始终存在着分歧与论战。双方为

了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都不遗余力地深入研究，并竭力

寻找对方理论中的漏洞。这种学术论战不仅激发了学者的思

维活力，也推动了阿拉伯语法学的进步与发展。巴士拉派作

为阿拉伯语法学的开创者，构建了传统阿拉伯语法理论的基

本框架；而库法派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语法研究的

范围，丰富了研究语料。在这一过程中，许多阿拉伯语法理

论得以不断完善，为阿拉伯语法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后来的巴格达派、安达卢西亚派和埃及派等学派，均是在巴

士拉派和库法派的理论基础上展开各自的研究。

3.1.3 推动了《古兰经》语言研究的深入

《古兰经》的语言在阿拉伯人眼中是最标准的阿拉伯

语，是最权威的研究对象。如前文所述，两派在对于《古兰经》

语言的具体读法上存在分歧。这种对《古兰经》读法的分歧，

促使两派学者从不同的语法角度对《古兰经》进行深入研究。

巴士拉派通过分析《古兰经》中的语法特例，进一步完善了

对《古兰经》语法规则的解读；而库法派则通过对读法的批

判性研究，使《古兰经》语法规则更加严谨和规范。两派的

学术争鸣不仅深化了对《古兰经》语言的理解，也为阿拉伯

语法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

3.2 消极影响

3.2.1 学术对立与资源浪费

在早期，巴士拉派与库法派之间的分歧并不显著。巴

士拉派和库法派的分歧并没有那么严重，起初，表现在库法

的鲁瓦西和巴士拉的哈利勒之间的分歧是平静的。后来，分

歧越来越严重。库法的基萨依和巴士拉的西伯威自成一派，

各树旗帜。[2] 这种学术对立导致两派学者将大量精力用于攻

击对方的理论，而非共同推动学术进步。如果两派学者能够

摒弃成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许多阿拉伯语法学的问题

本可以得到更为全面和高效地解决。这种学术对立不仅浪费

了宝贵的学术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阿拉伯语法学的

整体发展进程。

3.2.2 语法规范化的挑战

库法派为了与巴士拉派区分开来，创造了许多新的语

法术语。然而，这些术语大多缺乏实质性的创新，许多情况

下只是对巴士拉派术语的重新命名，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

这种术语的分歧使同一语法现象被不同学者用不同的术语

表达，不仅增加了当时语法研究的复杂性，也给后来的学习

者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如果两派能够统一术语表达，阿拉

伯语语法的研究和传播将会更加高效和清晰。这种术语的分

化现象，反映了阿拉伯语法学在规范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为后来的语法学家统一和简化术语埋下了伏笔。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巴士拉派与库法派理论的对比分析，

可以发现两派在研究方法、语法观点及术语使用上存在显著

分歧。这些分歧对阿拉伯语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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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积极贡献，也有一定局限性。总体而言，其积极影响远大

于消极影响。通过对这些影响的探讨，不仅能够揭示两派分

歧在阿拉伯语法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也有助于梳理阿拉伯

语法学的历史脉络，为当代阿拉伯语法研究提供学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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